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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 適用範圍： 

本細則適用於本校公共設備 (含水電、空調、土建)報修作業。 

 

第二條  申請作業流程： 

 

第三條  相關文件表單： 

臺北醫學大學公共設施修繕申請單。 

 

第四條  本細則經總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水電、空調報修案件處理 

(水電、空調業務承辦人) 

土建報修案件處理 

(土建業務承辦人) 

其他維護 

(非營繕組業務範圍) 

否 

是 

合約廠商派工維修 

是 

否 

維修是否完成 

否 

否 

是 
是 

是 
完工簽證及 

滿意度調查 

依本校驗收

程序辦理並

驗收合格 

合約維修廠商

是否自行處理 

轉業務承

辦人處理 

案件收件、登錄及分派 (案件分派人) 

1.報修人以電話或網路申請報修 

2.營繕組及合約廠商自行巡檢報修 

系統登錄並辦理結案 

轉權責單位維護 

陳送核可 

委外處理 

依本校採購程序成案 

專案廠商維修處理 

否 

是 


